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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企業客戶「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  
 
新型冠狀病毒疫症嚴重打擊香港經濟，許多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因為

暫停營業、貨運延期、或客戶取消訂單導致資金周轉出現困難而面臨

巨大財政壓力。由於這次衝擊突如其來，且極為嚴峻，許多本來有盈

利的企業都需要尋求財政支援，才能避免裁員及不必要的削減措施。    
 
為盡快減輕中小企面對的財政壓力，金管局與「銀行業中小企貸款協

調機制」商討後，制定「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合資格中小企

於 2020年 5月 1日至 10月 31日期間到期的所有貸款本金還款獲自動延

期 6個月。計劃涵蓋年度營業額在 8億港元或以下 (估計覆蓋全港銀行

八成以上的企業客戶 )及逾期還款不多於 30日的企業客戶。借款人毋

須遞交申請，務求在最短時間內減輕企業面對的現金流壓力。根據金

管局的貸款分類指引，銀行不會因為借款人在計劃下延期償還本金而

自動把貸款降級。計劃條款載於附件。  

 

計劃必須得到銀行業全力配合，才能有效協助企業借款人渡過難關，

因此，金管局預期所有認可機構按照相同條款參與計劃，並已確認得

到「銀行業中小企貸款協調機制」內的 11家主要銀行 (合共佔香港銀

行貸款總額五成以上 )支持。  

 

認可機構應調配足夠人手以確保計劃運作暢順，並應在 4月底前開始

通知合資格客戶，以及優先處理貸款本金在 2020年 5月 1日後即將到期

的客戶。有關通知應要求合資格客戶在 14天內聯絡認可機構，確認貸

款延期細節。   

 



至於目前不受計劃涵蓋或到期還款日在 2020年 5月 1日之前的企業客

戶，金管局期望認可機構以包容的態度主動聯絡及了解有關客戶是否

需要財務支援，並在既定風險管理原則下按個別情況考慮提供有關支

援。   
 

金管局將於短期內發出有關計劃運作的常見問題，並設立專線讓企業

客戶就個別銀行實施計劃的情況提出意見。金管局相信在銀行業同心

協力下，應可更妥善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症帶來的衝擊。  

 

貴機構如就本通告有任何查詢，請聯絡負責貴機構一般監理事務的金

管局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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